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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继续开展融资租赁及商业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审阅有关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所需。通过与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租赁”）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有利于拓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强公司与供应商、客户的合作，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提升公司整体运营质量；通过与浙商租赁开展租赁业务，可拓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渠道，增加财务稳定性。每笔业务定价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符合公平、公允的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授信总额度不超过1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2.13%，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独立意见

